
  

 
 

一人無照駕車，兩人受罰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一位小名「阿吉」的石姓男子，目前在一家貿易公司擔任總務主管，每天忙進

忙出都依賴一輛可稱作「阿公」級的老摩托車代步，車老脾氣可不小，經常在

用車的緊要關頭就大發脾氣，費盡心力發不動就是發不動，只好坐計程車趕路，

花了不少冤枉錢！今年初，公司裡一位同事被派往大陸擔任主管，他有一輛車

齡已有10年，里程還不到10萬，車況保持不錯的車要賣掉。 

同事們知道阿吉很需要一輛車代步，都鼓勵阿吉買下，並在旁替他殺價，結果

阿吉只花了3萬元買到一輛狀況很好的二手車，真是買到賺到！ 

升為有車階級以後的阿吉，不但沒給自己増加樂趣，反而添加了無限煩惱。原

因是他那位還不滿18歲唸高工的寶貝兒子，一直纏著老爸把車子讓他開開看，

熟練以後考駕照一次就可過關，會替你省下不少錢！阿吉則搬出未滿18歲的人

不可以開車子來擋。上個星期天，阿吉在家午飯後想上床休息一下，兒子竟站

在床前，不發一語，只是伸出手來傻笑，阿吉看懂兒子的意思是在討汽車的鑰

匙，看那樣子有點可憐，一時心軟便把隨身攜帶的鑰匙交給他，兒子人就不見

了！ 

阿吉在床上睡沒多久，就被電話吵醒，原來是轄區派出所打來的，說他兒子在

派出所，要他快去領回來，阿吉原以為兒子出了車禍，急急忙忙趕到派出所，

看見兒子好端端地在裡面的椅子上坐著，心中的大石頭才放下來！問了兒子，

才知道兒子在停車的地方將車開到大馬路上，迎面就遇到轄區派出所的警員騎

車過來，想躲也躲不掉！ 

這位警員認得阿吉的兒子，知道他去年才考上高工，短短幾月，不可能考取駕

照，懷疑他是無照駕車，就迴轉機車自後趕上將他攔住，一問果然是無照駕車，

因此就被帶進派出所。值班員警看到車主阿吉來到，就直問汽車鑰匙是不是你

交給兒子？阿吉只能硬著頭皮點頭應聲。警員也沒有多說話，就要阿吉把車開



  

回去，並交代阿吉，下次千萬不要再讓小孩開車了！ 

阿吉將車開回家後，以為此事就此結束。怎知十多天以後，忽然收到公路監理

機關發出的兩張罰單，每張都是處罰新臺幣6000元，其中一張受罰人是阿吉的

小孩無照駕駛小客車，第二張受罰人是汽車所有人阿吉，指他允許無駕照的人

駕駛小客車，還要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處罰的內容都為事實，阿吉認為自

己的確有錯，沒有什麼可以爭辯，被罰也是應該的，要主管機關不罰，只是強

人所難，想想也就算了！不過要他拿出這大把鈔票來繳納罰款，總是有點心痛，

因此在繳罰款以前，每天都是悶悶不樂去上班，阿吉心事重重很快就被共事多

年的老同事林先生發現，直問阿吉招牌笑臉怎麼不見？有什麼事讓他這麼煩惱？

阿吉便把兒子無照駕車，被警查獲，導致兩人受罰的事情細說一遍。見多識廣，

人人尊稱為林老的人，不但沒替他分憂，反而哈哈大笑起來，阿吉覺得奇怪，

便問林老有什麼值得高興嗎？林老就說那天如果是你兒子出了大車禍，除了你

兒子車毀人傷以外，還撞倒行人與車輛，賠起來可讓你沒完沒了，那時候真是

欲哭無淚！有了這次被罰事件，你絕對不會再輕易將鑰匙交給兒子，也就是免

掉你的大災難，這不是喜事一件嗎？本來愁眉苦臉的阿吉，這時也忍不住擠出

一點笑容來！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其中的第1款

就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0條

第1項規定，申請普通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必須年滿十八歲。阿吉的兒子未滿

18歲，連考照的資格都沒有，主管機關只處以最低的新臺幣6000元的罰鍰，可

說是已經體諒他們的處境從輕處罰了。阿吉甘願受罰，不作無益的法律上異議，

算是明智之舉！至於阿吉跟著受罰，是因為同法條第5項規定：「汽車所有人允

許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

處罰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所以，汽車所有人是不可以在沒問清楚

借用人的底細以前，就胡亂將汽車交給他人駕駛，除了受罰以外，還有可能招

致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民事官司。另外阿吉還有一件上面沒有提到的

事情需要面對，那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未滿十八歲

之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汽車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此項公路主管機關基於轄區交通管理之

必要，公告應接受講習者參與講習，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阿吉與兒子都為

法定接受講習的人，必須準時出席，如果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依同法第24條第3

項的規定，要處新臺幣1800元的罰鍰，再改期通知參加。如半年內抽不出時間

參加此項講習的話，甚至要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作為懲罰，所以想躲是躲不

掉的！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6年10月17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案例） 

 

 

 

 

 

 

 

 

 

 

 

 

 



  

 

 

網路購物「貨到付款」未必安全!? 

 

網路購物已成為年輕人購物趨勢，為了防止網路購物詐騙，以往民眾選擇貨到

付款方式取貨，避免匯款後網路賣家人間蒸發；然而詐騙集團「魔高一尺」，

近來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最新統計上個月民眾使用臉書購物詐騙案件中，有 71%

是匯款後未到貨，而 29%民眾雖選擇貨到付款，回家拆封後竟收到贗品、劣質品。 

近期詐騙集團瞄準「臉書廣告」有機可趁，利用刊登臉書廣告販售高單價或限

量商品的優惠價格吸引民眾，點選導向不知名購物網站進行倒數計時購物，網

站甚至標榜「貨到付款、免運費、有 7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民眾搶購便

宜商品後發現寄來之商品規格不符或收到劣質品而需退貨時，卻常因網站已遭

移除、網站或宅配單上根本無商家聯絡資訊，民眾欲退貨卻求助無門。 

另外，刑事警察局也提供以下幾點辨別「臉書假廣告」特徵，呼籲民眾只要看

到低於市價且只能使用貨到付款方式，應仔細辨明真偽，提高警覺。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資料) 

 

 

 

 

 

 

 

 

 

 



  

 

 

機敏性資料使用後未予銷毀致外洩案 

 

一、案情摘要： 

本府某學校同仁A為參與訓輔聯席會議，於會前列印高關懷學生名單，但會中未

使用，回辦公室後一時疏忽忘了將名單銷毀，直接丟入廢紙回收箱，嗣後被不

知情同事B拿給學生再利用，導致部分學生看到名單內容，B發現後連忙回收，

但已被學生用手機拍下外傳，全案經考績會決議核予A申誡1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2、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機敏性資料應避免列印，若有列印需求得加註「個人資料」、「密」等字樣，  

   以提高承辦人警覺心。 

2、機敏性資料於開會前應提醒在場人員遵守相關保密規定，並可將資料編號請 

   在場人員簽收領取，會後若無保有必要，承辦人應行回收銷毀。 

3、未列密件但涉及個人隱私或個人資料，應確實維護管理資料之運用，且不得  

   作為回收使用。 

貳貳、 

 

(本文摘自臺北市政府洩密及違反保密案例彙編) 

 

 

 

 
 



  

 

心開路就開 

有一位父親，生了三個兒子，由於望子成龍，所以平日對子女管教嚴格，母親

扮演著慈愛的角色。 

父親因最近公事比較忙，天天都早早出門，沒來得及和全家共進早餐。 

這一天，剛好有空，他一早就在餐桌前等著孩子們一起用餐。 

首先，老大含笑下樓來了，爸爸揮手要他坐在左手邊，關心地問他：「昨晚睡的

還好吧？」 

老大說：「很好呀，我做了一個好夢，夢見到天堂去玩。」 

爸爸笑著問他：「那你對天堂的感覺如何呢？」 

老大說：「很好呀很好呀，就像我們家一樣。」爸爸聽了笑得嘴巴何不櫳。 

接著老二也下來了，爸爸要他坐在右手邊，一樣問他：「昨晚睡得好嗎？」 

老二說：「好極了，我夢見到了天堂哩！」 

爸爸笑著問他：「那你對天堂有什麼感覺？」 

老二說：「非常好非常好，就像我們家一樣。」爸爸笑得更燦爛了。 

老三晚起，被他母親硬從被窩裡挖了出來，心不甘情不願地匆匆漱洗也下樓來

了，這個老三平日叛逆成性，最讓父母親頭疼了，這時爸爸臉上罩著些許寒霜，

要他坐在正對面，冷冷地問他：「還是愛賴床，昨晚睡得不好嗎？」 

老三噘著嘴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到了地獄。」 

爸爸聽了不禁冷笑道：「這也不足為奇，那地獄長相如何呀？」 

老三眨眨眼說：「糟透了糟透了，就像我們家一樣….」 

佛家說：「一水四見。」水對人們來說，是水；對魚兒來說，是牠們的房子；對

鬼道眾生來說，是烈火；對天神來說則是晶瑩剔透的水晶。 

為什麼會一水四見呢？「因為一切法從心想生」，雖然同樣是水，不同的用心，

就有不同的觀照。 

像前述三個兒子生長的環境與條件完全相同，但老大、老二覺得家裡溫馨得像

天堂，老三則覺得家裡冰冷得像地獄，這也如同「一水四見」的道理，乃由不

同的用心所牽扯出來的差異啊！ 



  

換句話說，老大老二的心懷是敞開的、寬諒的，所以覺得家裡像天堂，老三的

心則完全卡死了，所以覺得家裡像地獄。 

自己，就是最好的心靈治療師。 

我常說，思考就是因，行為、言語就是果了，知道因與果的道理，我們就可以

找到「情緒的源頭」，進而「轉化情緒」。 

例如，當兩個人吵架的時候、衝突的時候、角度不同的時候，其實只是個人想

法、價值觀不同的緣故，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當觀點不同的時候我們就不接

受對方、抗拒對方，一抗拒就有衝突、一衝突就有痛苦，這是互相連鎖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智慧的觀照，重新轉化情緒與思維，將它轉到正向的一面，然

後就能夠「看見明白」，也就是「明心見性」了，所以我經常說：「自己，就是

最好的心靈治療師。」道理即在此。 

我們的心是一條路，叫做心路，心開，路就開，心卡死，路就卡死。 

我們要做一個坦坦蕩蕩，當下自在的人，不迷戀過去，也不奢望未來，就像搭

上人生的快樂磁浮列車般，車到哪，人就到哪，人到哪，心就到哪。 

 

（本文摘自網路海灣國際開發股份公司善知識文章分享） 

 


